
辛辛苦苦抚养孩子， 却发

现孩子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对

于这种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

和处理，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

规定。

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

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

可否向女方追索抚养费的复

函》 中指出， 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 一方与他人通奸生育了

子女， 隐瞒真情， 另一方受欺

骗而抚养了非亲生子女， 其中

离婚后给付的抚育费， 受欺骗

方要求返还的， 可酌情返还；

至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受欺

骗方支出的抚育费用应否返

还， 应个案判断。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

欺诈性抚养纠纷， 法院裁判的

法律依据很少， 大多是由法官

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

在此情况下， 欺诈性抚养

纠纷中主张赔偿的一方想要达

到目的 ， 就需要注意以下问

题。

首先， 欺诈性抚养与侵犯

财产权之后要求返还的情况不

一样。

欺诈性抚养中， 抚养人投

入的情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

的， 且每个受害者投入的情感

会存在差异， 所产生的精神损

害程度也就无法准确衡量， 这

也使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没

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考， 导致

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时有发生，

甚至不同案件之间差距很大。

笔者曾搜集全国范围内上

百起欺诈性抚养纠纷案， 并对

裁判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在一

般情况下， 法院判决受害者的

精神损害赔偿金多在 1 万元至

5 万元之间， 只有少数案例中

法院支持了近 10 万元的精神

损害赔偿金 ， 几乎没有超出

10 万元的判决。

在这些案例中， 法院判决

精神损害赔偿金超过 5 万元往

往都有其特殊性， 有的是受害

人抚养的两个孩子均不是亲

生， 有的是受害人抚养孩子的

年限较长。

一般情况下， 在欺诈性抚

养纠纷中，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的主体是受欺骗的丈夫一

方， 很少见到祖父母一方要求

赔偿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

果男方因工作等原因无法照顾

子女， 而是男方的父母帮忙带

孩子。 甚至男方父亲或者母亲

本有工作， 但为了帮忙照顾孩

子辞掉了工作， 那么他们向侵

权方即孩子的生父母主张赔偿

也是有可能得到法院支持的。

这里笔者也要提醒大家，

欺诈性抚养纠纷中， 受欺骗一

方主张返还抚养费的金额能否

被法院支持， 还要看受欺骗的

一方能否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

明其花费抚养费的数额。

司法实践中， 法院最终判

定的金额往往少于当事人提出

的金额， 其原因也是受骗方无

法提供证据证明在抚养过程中

到底花了多少钱。

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主

张的情况下， 法院一般是根据

未成年子女所在城市人均消费

水平来作出判定。

抚养的孩子竟非亲生该如何维权

欺诈性抚养纠

纷中， 受欺骗一方

主张返还抚养费的
金额能否被法院支

持， 还要看受欺骗
的一方能否提供相

应的证据来证明其

花 费 抚 养 费 的 数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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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班问题， 我们在实

践中发现不少用人单位存在这

样的错误认识： 用人单位可以

根据经营需要安排劳动者加

班 ， 只要加班工资给足就行

了， 想安排多长时间都可以。

实际上， 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加班直接涉及劳动者的休

息权， 我国的劳动法律对加班

是有限制规定的。

首先，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加班的时间是受到限制的。

《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明

确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

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

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

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

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

十六小时。”

那有没有例外呢？ 也是有

的。 《劳动法》 第四十二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延

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限制： （一） 发生自

然灾害 、 事故或者因其他原

因， 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

产安全 ， 需要紧急处理的 ；

（二） 生产设备、 交通运输线

路、 公共设施发生故障， 影响

生产和公众利益， 必须及时抢

修的； （三） 法律、 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一旦

违反 《劳动法》 关于加班的最

高时限规定， 将承担什么样的

法律后果呢？ 我国 《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 规定： “用人单位

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

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 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按

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

以上 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

处以罚款。”

除此之外， 如果用人单位

长期安排劳动者超时加班， 对

劳动者造成身体损害的， 用人

单位还可能面临民事索赔。

其次，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

的对象也是受到限制的。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规

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 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

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的标准计算， 处以罚款： ……

（四） 安排怀孕 7 个月以上的

女职工夜班劳动或者延长其工

作时间的； …… （六） 安排女

职工在哺乳未满 1 周岁的婴儿

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

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哺乳期

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 以及延

长其工作时间或者安排其夜班

劳动的……”

综上，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加班的时间和对象是受到限

制的， 如果违反了相关规定，

即使足额支付了加班费仍然构

成违法， 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

劳动者的索赔。

安排加班不是给足加班费就行

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加班的时间

和对象是受到限制
的， 如果违反了相

关规定， 即使足额
支付了加班费仍然

构成违法， 可能面

临行政处罚和劳动
者的索赔。

对于 “性骚扰” 行为， 我国

在立法层面正在不断完善。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民法典》 在第一千零一十条针

对性骚扰作出了专门规定： “违

背他人意愿， 以言语、 文字、 图

像、 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

性骚扰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这就从

立法层面明确了性骚扰是一种侵

权行为。

性骚扰既可能发生在异性之

间， 也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 判

断是否构成性骚扰的关键要看是

否违背相对人的意愿。

在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 《底

线》 中， 既有男性上司全志鹏对

下属女性李芳凝的性骚扰， 也有

下属女性莫莫对男性上司符祥的

性骚扰。

基于 《民法典》 的规定， 性

骚扰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 那么

侵权行为人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随着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

障法》 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行为，

在法律层面又多了一项制裁措

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八十

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对妇女

实施性骚扰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并由

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分。

学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 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

性骚扰， 造成妇女权益受到侵害

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 由上级机

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

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 依法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般来说， 民事侵权行为由

于仅发生在个别当事人之间， 没

有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

只是单纯对私人利益的侵犯， 因

此公权力不能主动介入。

即使当事人请求公权力介

入， 公权力在初步审查后， 往往

也会作出不能介入的决定， 告知

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但如果侵犯个人利益的情况

比较严重， 或者同时侵犯了公共

利益， 此时公权力就应当主动介

入， 比如对于违反 《治安管理处

罚法》 乃至 《刑法》 的行为， 司

法机关就应当介入。

因为上述行为不但侵犯了私

人利益， 也影响或者说损害了公

共利益， 公权力机关当然有理由

介入处理。

对妇女的性骚扰行为大多发

生在私密空间， 第三人一般并不

知晓， 很难说直接影响了公共利

益 。 但是 ， 新 《妇女权益保障

法 》 规定 “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

者出具告诫书， 并由所在单位依

法给予处分”， 显然是认为性骚

扰行为影响了公共利益， 所以要

求公安机关介入。

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妇女

权益的特别保护， 因为性骚扰的

受害对象也完全可以是男性， 但

《妇女权益保障法》 顾名思义主

要是保障妇女权益。 另一方面，

现实中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主要

还是女性， 且基于女性相对于男

性弱势， 一般女性更难以采取措

施， 自行制止性骚扰行为， 因此

才需要公安机关的介入。

基于 《民法典》 和 《妇女权

益保障法》 的规定， 女性一旦受

到性骚扰的侵害， 无论实施者是

谁， 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

维护自身权利， 也可以请求公安

机关介入处理， 还可以要求性骚

扰行为人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必要

的处分。

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 《妇女

权益保障法 》 对妇女权益的保

护， 也进一步在法律层面完善了

对性骚扰行为的规制。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法律主

要针对的是情节比较轻微的性骚

扰行为。

如果由性骚扰 “升级” 为性

侵害行为， 那么自有 《治安管理

处罚法 》 和 《刑法 》 来加以规

制。

新《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说不
□福建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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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 民 法

典》 和 《妇女权益

保障法 》 的规定 ，

女性一旦受到性骚

扰的侵害， 无论实
施者是谁， 都可以

通过民事诉讼的途

径维护自身权利 ，

也可以请求公安机

关介入处理， 还可
以要求性骚扰行为

人所在单位依法给

予必要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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